
 

1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23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对深圳英飞拓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

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等

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该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会计师认为： 

（1）2023 年 12 月 31 日，英飞拓科技公司子公司新普互联（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普互联）与百度开展合作业务形成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3,969.58 万元、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 7,751.66 万元、预付账款账面余额为

6,553.07 万元、应付账款账面余额为 10,083.11 万元。新普互联与百度对账后发

现的差异金额合计 5,342.85 万元，管理层未就对账差异产生的原因提供充分的解

释和佐证资料。因此，我们无法对上述往来余额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

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作出调整。 

（2）除上述与百度业务相关的往来余额外，新普互联 2023 年 12 月 31 日账

龄超过一年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49,571.00 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39,771.37 万

元；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11,650.75 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10,402.40 万元；预付

账款账面余额 6,881.06 万元。管理层未提供与上述往来余额及坏账准备相关的充

分资料，因此，我们无法对上述往来余额的性质及其可收回性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作出调整。 

（3）英飞拓科技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

圳监管局送达的《深圳证监局关于对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

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3〕265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英飞拓

科技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8 日经董事会批准对上述要求更正事项进行了会计差

错更正，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 2023 年初留存收益的累计影响金额为-6,976.5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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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 2023 年初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影响数为 3,093.00 万元，已计提坏账准

备 1,383.60 万元，2023 年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 3,093.00 万元，已计提坏账

准备 1,546.50 万元，我们无法对本次差错更正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获取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作出调整。 

（4）英飞拓科技公司子公司英飞拓系统 2023 年度确认的通辽中医院收入

2,391.63 万元，相对结转的营业成本 1,515.59 万元，我们获取了合同、设备验收

单、进度单等原始资料，但未能执行函证等重要核查程序，因此，我们无法对此

笔收入及成本的确认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

额作出调整。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深圳英飞拓，并履行了职业道德

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保留

意见提供了基础。 

 

二、董事会意见 

中兴华依据公司相关情况，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并尊重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判断。董事会高度重视上述

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的事项，将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等积极采取措施，

解决相关事项并努力消除不利影响，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董事会关于 2023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

说明》发表了审核意见，认为：公司董事会对 2023 年度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

项说明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作为公司监事，我们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进展，并督

促董事会和管理层切实推进消除相关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切实维护上市公

司及全体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四、消除上述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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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已认识到上述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公司可能造成的不

利影响，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上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以保证公司持续稳定

健康地发展，切实维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具体如下： 

1．严格责任追究，加强合规意识宣导培训 

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审计制度》《员工奖惩管理办法》等

制度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同时加强全员合规意识宣导和培训，持续修订和完善公

司相关问责制度和机制，强化公司内部信息收集、流转的管理和监督，认真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进一步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提升信息披露质量。 

2．积极作为，尽快消除影响 

积极配合年审会计师的后续工作，尽快提供充分、适当的相关审计证据，尽

快消除相关事项及其影响。 

3．加强资金支付和应收账款管理，完善内部控制机制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修订完善了《资金支付授权审批管理办法》，对子公司资

金支付按额度提级至集团层面审批，明确了业务线决策审批和财务线监管审批双

线并行审批的批准制度，强调了对支付款项商业实质和业务合理性的审核。公司

将进一步完善《应收账款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督促各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小

组扎实有效开展工作。加强应收账款事前、事中、事后风险过程管控，从源头上

提高风险意识，定期对账，及时反馈客户信用和坏账风险，多部门协同，多方式

催收，加大法务介入力度，落实管理责任和奖惩机制。财务部门确保准确核算应

收账款并定期分析应收账款的账龄、结构、趋势、回款计划执行情况，及时汇报

催收进展并预警坏账风险。 

4．加强财务核算基础，提高会计核算水平 

公司将持续加强财务队伍建设，定期组织财务人员及相关管理人员开展学习

会计准则及应用指南、财税政策、交易所的监管动态和相关处罚案例等，提升相

关人员专业水平和合规意识。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财务人员与业务人员的沟通和紧

密联系，对业务活动实质做到充分了解，强化关键单据审核，持续夯实财务核算

基础，从源头保证财务报告信息质量。 

5．定期实施内部审计并加强与外部专业机构沟通，确保会计核算和财务管

理的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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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充分发挥内部审计部门监督职能，复核公司财务报表的准确性、及时

性、完整性。同时，加强公司财务部门与会计师事务所等外部专业机构的日常沟

通，从内部和外部双管齐下，确保财务核算专业性、规范性，提升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说明。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8 日 


